[bookmark: _Toc68599171]实施初中学历、小学学历、学前教育及其他文化教育学校的举办者变更
一、事项编码
MB0N86968XK6731A004
二、适用范围
自然人、企业法人、事业法人、社会组织法人。
三、事项类型
行政许可
四、设立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第五十三条　民办学校的分立、合并，在进行财务清算后，由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报审批机关批准。申请分立、合并民办学校的，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三个月内以书面形式答复;其中申请分立、合并民办高等学校的，审批机关也可以自受理之日起六个月内以书面形式答复。第五十四条　民办学校举办者的变更，须由举办者提出，在进行财务清算后，经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同意，报审批机关核准。第五十五条　民办学校名称、层次、类别的变更，由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报审批机关批准。申请变更为其他民办学校，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三个月内以书面形式答复;其中申请变更为民办高等学校的，审批机关也可以自受理之日起六个月内以书面形式答复。
五、受理机构
安阳市殷都区教育局
六、决定机构
安阳市殷都区教育局
7、 申请条件
1.申请主体应为教育部门审批的民办学校；
2.申请变更的条件应符合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。


八、申请材料
实施初中学历、小学学历、学前教育及其他文化教育学校的举办者变更申请材料
	序
号
	材料名称
	原件/复印件
	份数
	纸质/电子版
	特定要求
	告知
承诺
	容缺
受理

	1
	学校关于变更的申请
	原件
	1
	纸质
	收取纸质材料、上传电子文件需加盖使用单位公章
	否
	否

	2
	决策机构会议纪要
	原件
	1
	纸质
	收取纸质材料、上传电子文件需加盖使用单位公章
	否
	否

	3
	财务清算报告
	原件
	1
	纸质
	收取纸质材料、上传电子文件需加盖使用单位公章
	否
	否

	4
	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
	原件
	1
	纸质
	收取纸质材料、上传电子文件需加盖使用单位公章
	否
	否

	5
	学校举办者变更协议
	原件
	1
	纸质
	收取纸质材料、上传电子文件需加盖使用单位公章
	否
	否

	6
	变更后的举办者基本情况
	原件
	1
	纸质
	收取纸质材料、上传电子文件需加盖使用单位公章
	否
	否

	7
	学校关于变更情况的公示报告
	原件
	1
	纸质
	收取纸质材料、上传电子文件需加盖使用单位公章
	否
	否


九、申请方式
（一）窗口申请：直接到安阳市殷都区政务服务大厅1-6号窗口提交申请材料。
（二）网上申请：登陆河南政务服务网（https://www.hnzwfw.gov.cn/）进行网上申报。
十、办理流程
（一）申请
申请人通过河南政务服务网、移动端和安阳市殷都区政务服务大厅窗口进行事项的申请，提交有关申请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，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
（二）受理
1.收到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后，应立即进行审核，符合受理条件的，应予以受理，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，并通知申请人。
2.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和补正期限。
3.申请材料不符合受理条件的，应当做出不予受理决定，向申请人出具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，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。
（三）审核
对受理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需要现场踏勘的，应安排相关人员进行现场踏勘，并出具踏勘意见；需要征询相关部门意见的，应征询相关部门意见。
（四）决定
审核人呈报审批建议后作出准予或不准予决定。
（五）送达
根据申请人意愿，通知申请人现场领取或网上下载办理结果；需要邮寄的，通过快递邮寄给申请人。
十一、办理时限
（一）法定时限
90个工作日。
（二）承诺时限
1个工作日。
12、 收费标准及依据
（一）收费项目
不收费
 (
2
)

